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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优秀教材奖（高等教育类）申报材料
工 作 提 示

一、是否符合评选范围及基本要求

1.是否为教材

作为教材的出版物，在其 CIP 数据中应有“教材”字样。如

CIP 数据中无“教材”字样，须在内容提要、前言或后记中有证

明本出版物为教材的相关内容截图。无以上材料，不是教材不予

参评。

2.是否为学术专著、教学参考书、教辅用书、培训类教材

3.是否为译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教材的少数民族文字教

材

4.是否为引进的国外教材或翻译教材

5.是否为与教材配套的图册和活动手册

（2-5 根据内容酌情判断）

6.担任马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或主编所主编的、与马工程

重点教材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不予参评

编写马工程重点教材但未担任首席专家、主编或副主编的人

员，其编写的与马工程重点教材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可参

加本次评选。

7.教材是否曾以教学或科研成果等形式获得国家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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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国家级奖励包括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，国家自然科学奖、

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，中国政府出版奖（不含提名奖），以

教材为主体获上述奖项的，不参加评选；

教材未作为奖项主体内容、仅是支撑材料的，可参加评选。

曾获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精品教材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

划教材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的，可参加评选。

8.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奖全国优秀教材且未改版的教材不得

参评

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奖全国优秀教材且改版的教材可以申报。

9.关于第一主编

在申报表的“教材基本信息”表中填写教材的第一主编时，

须与版权页及 CIP 核字号验证一致。第一主编是组织或单位的，

按版权页填写组织或单位，同时按照教材相关内容中的具体编者

名单，填写“作者信息”表。

按“全册”申报的，如多册之间的第一主编不是同一人，不

能申报。

同一主编、副主编或第一作者编写的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

教材只能申报一项。如同一主编同时申报多种教材，要求教材之

间学科专业差异较大，如一种是工学教材、一种是文学教材。

10.是否系列教材和全册教材

“不受理系列教材申报”：如《某教材—理论篇》《某教材—

实践篇》或《某某教材—听说》《某某教材—读写》均属于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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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。申报其中最优的一册则可以受理。

全册教材指相同书名的上下册、1—n 册，如《某教材（上）》

《某教材（下）》或《某某教材（第 1 册）》《某某教材（第 2 册）》

《某某教材（第 3 册）》。全册教材可按“单本”申报，也可按“全

册”申报，均只计算一个名额。

11.是否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教材

为 2012 年 11 月（含）后初版的教材、修订的教材和重印的

教材。

12.是否经过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教育实践检验

检验周期计算截至 2025 年 7 月，即参评教材初版应在 2023

年 7 月（含）之前出版。

13.是否符合属地及申报单位

教材第一主编（作者）所在单位的所在地必须在我省。

如教材第一主编出版教材后调换单位，原则上由现所在单位

申报，但须经原单位认可。

如教材第一主编无单位或者单位不是高校，可由第二主编单

位申报，但须经原单位同意。

如教材第一主编已退休，原则上仍由原单位申报。如退休后

被聘至新单位，且在新单位工作期间出版教材，可由新单位申报，

但须经原单位认可。

如教材第一主编已去世，可根据第一主编（作者）单位意见，

继续由该单位申报；或者经第一主编单位同意，顺延至第二主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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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作者）所在单位申报，上述两种方式均需去世第一主编继承人

同意。

以上情况，均需在申报材料中有说明并有佐证，如同意申报

的证明等。

14.关于政治审查意见

所有作者均需由所在单位党委（高校党委）提供政治审查意

见，并由单位党委盖章。

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作者也由单位党委出具。

退休、去世的作者由原单位出具。

外籍作者、无单位的作者由国内的聘用单位或邀请其编写教

材的单位（如第一主编单位）出具。

如教材有编委会，教材封面、版权页出现的编委会成员（包

括主审等），均需提供政治审查意见。

政治审查意见不全的视为形式审查不通过。

15.关于思想性、学术性评鉴意见

思想性、学术性评鉴意见可由教育部或省级相关学科专业指

导委员会、教育学会等组织或组织中三位当届成员出具。相关学

科专业依照教材本身所属的学科专业划分。以组织出具的需盖章，

无印章的由组织秘书处所在学校代章。

以成员出具的需成员签字、留下联系方式，并写明成员所在

组织及所在单位全称。

不符以上以上要求或信息不全的，视为形式审查不通过。



— 5 —

16. 关于教材使用情况证明材料

教材出版单位需提供教材主要使用高校名单及使用情况证

明材料，并加盖公章。

17.是否超限额申报

超额申报的教材不予受理、不纳入评审。

二、申报材料完整性

1.教材 PDF 电子版；

2.教材所有作者的《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》；

3.《图书编校质量自查结果记录表》；

4.《思想性、学术性评鉴意见》；

5.教材使用情况证明材料；

6.版权信息及 CIP 数据；

6.学校申报汇总表。

申报材料不完整经我处反馈提醒后仍无法补齐的，不予受理。

三、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

1.未按时按要求报送申报材料（含网上填报和提交汇总表）。

2.网上填报材料与汇总表、教材电子版信息不一致。

3.未在校内公示或或公示期间被举报被查实不符合申报资

格或未处理完。

4.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，内容不真实。

5.在知识产权或其他方面存在争议。


